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５４０

证券简称

：

新赛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２２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投资精伊霍铁路水定站铁路

专用线接轨建设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霍城县可利煤炭配送有限公司精伊霍铁路水定站铁路专用线项目

●

投资金额和比例：占投资标的注册资本

９６０

万元的

７９０％

●

投资期限：

１

年

●

预计投资收益率：

１４％

特别风险提示

●

投资标的本身存在的风险：

１．

项目用地的地表砂质黄土具有湿陷性，项目存在施工的技术风险和增加开发成本的风险。

２．

项目目前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标的土地的受让还需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先征用后出让给标的公司，存在不确定的风险。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送有限公司拟投资实施“霍城县可利煤炭配送有限公司精伊霍铁路水定站

铁路专用线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７５８６．４７

万元。 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资金。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对方自然人股东王刚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均无关联关系，故本

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７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

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７

人，董事长武宪章先生委托董事何伟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彭成武先生因故未参加本

次会议，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何伟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控投子公司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

送有限公司投资精伊霍铁路水定站铁路专用线接轨建设项目方案》。 本议案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会议决

议及公告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本次投资行为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除本公司外其他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无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本次投资标的公司为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１．

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该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３

日在霍城县注册成立， 注册地址： 新疆霍城县兰干乡人民政府院内；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４１２３０５０００００９５

。

公司经营范围：铁路货物运输代理；销售金属材料、塑料制品、建筑材料、针纺织品、五金交电、文化用品、豆类和薯类产

品、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等；开展边境小额贸易。

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刚，增资扩股后的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邓学斌。

公司注册资本：原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一期增资扩股后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２００

万元增至

４０８．１６

万元（已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二期增资扩股后公司注册资本原来的

４０８．１６

万元增至

９６０

万元（目前尚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设立至今尚未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２．

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１

）公司设立时，由王刚出资

２００

万元设立可利煤炭物流公司，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

股权，为自然人独资公司。

２

）自然人股东王刚个人情况：王刚：户籍为广东省珠海市；身份证号码：

２２０１０４１９６４０９２３１３７３

；住址：新疆霍城县。

３

）可利煤炭物流公司增资扩股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新赛股份与可利煤炭物流公司原独资、自然人股东王刚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并已经本公司总经

理办公会会议通过。 协议约定拟由本公司与王刚按照分别持有可利煤炭物流公司

５１％

和

４９％

的股权比例设定可利煤炭物

流公司股东出资份额， 并以现金或实物出资方式在可利煤炭物流公司原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基础上新增注册资本

７６０

万元，本次增资后可利煤炭物流公司注册资本将增至

９６０

万元人民币。 其中新赛股份按照持有该公司

５１％

股权以现金

方式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４８９．６

万元人民币；王刚按照持有该公司

４９％

股权比例认缴，其中包括在本次增资扩股前由王

刚独资设立该公司投入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所形成的实物资产（已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资产评估公司评估并经

本次增资各方股东确认的净资产为

１

，

９９４．６８７２６

万元为参考依据，并认定王刚出资份额为

２００

万元），以及本次以实物出资

方式及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补齐方式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２７０．４０

万元，王刚累计出资

４７０．４０

万元，本次增资后自然人股

东王刚原持有可利煤炭物流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稀释至

４９％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依据《增资扩股协议书》，本公司与王刚签订《

＜

增资扩股协议书

＞

补充协议》，约定先期增资扩股，将可

利煤炭物流公司原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增至

４０８．１６

万元，新赛股份按

５１％

比例以现金方式出资

２０８．１６

万元；王刚在本次增资

扩股前原对可利煤炭物流公司出资

２００

万元保持不变，其所持可利煤炭物流公司

１００％

股权在本次增资后稀释至

４９％

。 ；并

在一期增资扩股完成的基础上进行二期增资扩股，将可利煤炭物流公司原注册资本

４０８．１６

万元增至

９６０

万元，新赛股份按

５１％

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出资

２８１．４４

万元； 王刚按

４９％

股权比例以实物

１８７．８１

万元 （已经评估并经本次增资各方股东确

认）及不足部分以现金

８２．５９

万元补齐方式出资

２７０．４０

万元。先期增资扩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已做工商变更登记，目前二

期增资扩股的对方股东的出资及工商变更登记正在办理之中。

二次增资涉及相关的审计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情况如下：

根据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新疆华西分所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五洲松德字【

２０１０

】

２－０５４８

）载

明的截止可利煤炭物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情况如下：

公司资产、负债及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５０６．５７ ５９８．４１

负债

３０６．８９ ３９８．９４

净资产

１９９．６８ １９９．４７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０．０１８ －０．２１

净利润

－０．０１８ －０．２１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拟对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６６３

号），资产评估结

果情况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被评估企业：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９．５０ ９．５０

非流动资产

５８８．９１ ５８８．９０ －０．０１ －０．００２

其中：固定资产

０．３８ ０．３７ －０．０１ －２．６３

在建工程

５８８．５３ ５８８．５３ － －

资产总计

５９８．４１ ５９８．４０ －０．０１ －０．００２

流动负债

３９８．９４ ３９８．９４

负债合计

３９８．９４ ３９８．９４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１９９．４７ １９９．４６ －０．０１ －０．０１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新疆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 《王刚先生拟对霍

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增资项目单项资产评估报告书》（新恩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５８

号），王刚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

评估后资产总计为

１８７．８１

万元，拟投入可利煤炭物流公司。 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产权持有人：王刚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固定资产

－ １８７．８１ － －

其中：车辆

－ １８７．８１ － －

资产总计

－ １８７．８１ － －

４

）增资前后可利煤炭物流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上述增资扩股完成后， 新赛股份累计出资

４８９．６０

万元， 持有该公司

５１％

股权， 成为该公司控股股东； 王刚累计出资

４７０．４０

万元，持有该公司

４９％

股权，为该公司的参股股东。

增资前后可利煤炭物流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一期增资后 本次增资及增资后

出资额

占股权

比例

％

出资额

占股权

比例

％

二期出

资额

出资方式

累计出

资额

占股权

比例

％

新赛股份

－ － ２０８．１６ ５１ ２８１．４４

现金

４８９．６ ５１

王刚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４９ ２７０．４０

现金及实物

４７０．４ ４９

合计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８．１６ １００ ５５１．８４ － ９６０ １００

３．

其他

１

）该公司设立后一直做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无营业收入；

２

）该公司无对外投资情况。

４．

公司经营资质及项目所需批复办理情况

公司各种经营资质基本齐全，公司建设项目已获得或获准国家铁道部及乌鲁木齐铁路局系统、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及伊

犁哈萨克自治州国土资源局、国家及自治区环保局、霍城县人民政府等权力机关批准及意见，包括但不仅限于：项目立项及

批复、建设用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批复、环评报告及批复、安全、消防评价、铁路专用线项目用地协议等审查意见

及批复，并获得铁道部签发的铁许准字（

２００８

）第

２６９

号《行政许可决定书》和

２００８

年签发的《铁路专用线与国铁接轨许可

证》及乌鲁木齐铁路局签发的乌铁总函（

２００９

）

１２３

号《精伊霍接轨意见函》等。 目前该公司专用线跨越部分道路立交，须进一

步与道路有关管理部门协商解决， 另外， 受让

５０７

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在新疆自治区发改委办理项目立项批复待项目

３５％

的项目资金到位后即可办理完毕。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建设投资项目

拟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实施 “霍城县水定站可利煤炭物流配送专用线接轨建设项

目”。

２．

建设地点

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送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及接轨站

－－－

水定车站。

水定车站位于祖国西大门

－－－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兰干乡，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博乐市毗连；南濒伊

犁河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隔河相望；东与伊宁市、伊宁县为邻；西以霍尔果斯河为界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边界线长

达

１６５

公里。 霍城县城距新疆首府乌市

６５３

公里，距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伊犁地区行署驻地伊宁市

４７

公里，离霍尔果斯口

岸

４５

公里，距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原首都———阿拉木图

３００

多公里。

根据铁道部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７

日《铁路专用线与国铁接轨许可证》及铁道部

２００８

第

２６９

号《行政许可决定书》，霍城县可

利煤炭物流配送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在精伊霍铁路线水定车站接轨，水定车站中心里程位于精伊霍线

ＤＫ２８１＋４００ｍ

处，车

站上行方向相邻伊宁车站，相距

３９．７５ｋｍ

，下行方向相邻霍尔果斯车站，相距

３４．１ｋｍ

。接轨站水定车为精伊霍铁路线中间站，

是企业与铁路接轨的接轨站，是霍城煤炭、矿石集运站铁路专用线接轨，站内设

３

条到发线以及货场，到发线有效长

８５０Ｍ

。

本专用线占地

５０７

亩，距精伊霍铁路正线

６５０ｍ

，距霍城县城

３ｋｍ

，紧临

２１８

国道主干线，交通十分方便。

３．

主要建设内容

主要建设内容为轨道、路基、桥涵、站场扩建、通信、电力、货运场及房屋等相关设施的建设。原可行性研究报告所载明的

专用线线路全长

５

，

５６８

米，经实地测量，拟投资建设专用线线路全长

４

，

１６５

米，其中车改线

８５０

米，牵出线

８１５

米，贯通线

８００

米，装卸线

２

条

＊８５０

米

＝１

，

７００

米。 每一铺轨公里技术经济指标

１

，

３６２

万元。 货运场用地面积

５０７

亩。 原可行性研究报

告所载明的房屋只是调度机办公室，未设计货场库房等房屋设施，拟投资建设货运场仓储等房屋建筑面积

５０

，

０００

平方米。

建设工期为

１

年，预计

２０１２

年初投入运营。

４．

投资概算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７

，

５８６．４７

万元，其中：车站改造费用

１

，

０９８．４０

万元；专用线工程

６

，

４８８．４３

万元，其中：土地受让

５０７

亩

＊５．６

万元

／

亩

＝２８４０

万元，路基建设

１５６

万元，桥涵建设

５８０

万元，轨道建设

６００

万元，通信、信号建设

１５５

万元、电力牵引

及供电建设

１４０

万元；其他运营设备及建筑

１

，

６６１

万元；调度及其他设施建设

６０７．４３

万元）。

５．

行业准入

此项目建设经铁道部行政许可决定书（铁许准字［

２００８

］第

２６９

号）准予行政许可，并同意霍城县可利煤炭配送有限公司

铁路专用线在精伊霍水定站接轨。

６．

项目建设用地情况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国土资源局伊州国土资函［

２００８

］

５１

号文规定，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送有限公司精伊霍铁路水定

站铁路专用线选址在霍城县，原则同意用地。 同时要求该企业对铁路专用线其他论证工作结束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及相关规定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新疆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新国土资预审字【

２００９

】

６６

号《关

于霍城县永定站铁路专用线项目建设用地预审的意见》，同意项目拟用地面积为

３３．３３

公顷的一般耕地的用地预审，待项目

建设用地报批手续完备后方可开工建设。可利煤炭物流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与霍城县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霍城县可

利煤炭配送有限公司水定站专用线项目用地协议》，同意霍城县可利煤炭配送有限公司水定站铁路专用线项目用地范围为

《霍城县可利煤炭配送有限公司水定站专用线项目用地勘测定界报告书》（伊地土勘字第

２００９－０８１８

号）提交的范围，实测项

目用地范围

３３７６１３

平方米（

３３．７６１３

公顷），即

５０７

亩。

７．

安全评价及备案

项目安全预测评价报告均已经在伊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安监局作了备案。

８．

消防设计审核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４

日，该公司获得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公安局消防局出具的伊州公消【

２００８

】

３４

号《关于同意霍城县可利

煤炭配送有限公司新建铁路专用线项目的初审意见》，目前施工图尚未完成，待完成后报经该局并取得《建筑工程消防设计

审核意见》。

９．

环境影响评价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新疆自治区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出具了新环评估【

２００８

】

０９８

号《关于

＜

霍城县可利煤炭配送有限公司

水定站铁路专用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

的技术评估报告》，同年

８

月

１２

日，新疆自治区环境保护局新环自函［

２００８

］

３４５

号

《关于霍城县可利煤炭配送有限公司水定站铁路专用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同意该企业按照报表中所列的建设项

目地点、性质、规模和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１０．

运力及产品方案

专用线建成后，主要进行伊犁河谷铁路整列货运的到发、装卸作业。 运输品种包括：煤焦炭、矿产品、建材、工业产品、农

副产品以及西出国际联运的所有产品，运输目的地：经兰新线至全国各地。

专线运量运力：按铁道部批准的计划内运量（详情见中国铁道部行政许可决定书）：运力近期：

１７０

万吨，运力远期：

３３０

万吨

／

年。

该专用线项目建成后将申请增加建材、工业产品、农副产品等运输品种。

１１．

运输组织和铁路专用线作业方式

本线建成后，运输组织和铁路专用线作业方式：

１．

本专用线建成后运营管理采用铁路局代管模式，即专用线的运营管理、运输调度、线路和设备的日常维护及线路大中

修等与运输相关工作，全部采用乌鲁木齐铁路局代管模式。 由可利煤炭物流公司通过与当地铁路分局签订相关《委托管理

协议》并支付其相关费用。

２．

本专用线运输组织采用调车作业办理方式。 本专用线的取送车列由专用线运行至水定站后，转入精伊霍线，再按干线

编组要求组织运输。 由精伊霍线到达本专用线的列车，运行至水定站后分解，由调车机送至专用线装卸线。

３．

由于行车量很小，本专用线暂不考虑配备机车，专用线的取送车作业有精伊霍线伊犁区段站

ＤＦ１２

型调车机监管。

４．

调车机将空车送入装车线装车，同时将装车线的重车牵出并送入车站。 空车按出入平衡考虑。

５．

货物交接作业方式为在专用线的装车线上办理，实行货物交接。

１２．

项目市场前景

水定站专用线所覆盖的范围不只是霍城县而是整个伊犁河谷。 伊犁地区具有丰富的煤炭、矿产资源及建材和农产品资

源。 由于伊犁地区目前货物运输主要依靠公路，公路运输距离远，运力小、损耗大、且经常遇大雪、泥石流、雪崩、道路滑坡等

灾害而中断交通，货物运输受到极大的限制，也严重制约了该地区经济发展，丰富的煤炭矿产资源和建材及农产品资源均未

得到充分的发挥。

国家投资的精伊霍铁路位于新疆西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境内， 从兰新铁路西段的精河站引出，

沿天山北麓西行，跨尼勒克河，穿越天山进入伊犁河谷，经过尼勒克县、伊宁县、伊宁市和霍城县，最终到达霍尔果斯边境口

岸，是连接中亚地区又一条交通大动脉，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货运正式通车运营，精伊霍铁路的建设为伊犁地区经济的发

展，特别是其产品走向内地市场及通往向西开放的第二条国际铁路通道。 精伊霍铁路在不列开站、伊宁东站、水定站和霍尔

果斯站这四个站点设有铁路专用线，其中不列开站是一个小站，受地理条件制约，已没有发展空间，无法发展成大宗货物装

卸车站；伊宁东靠近伊宁市郊区，是以客运为主的车站；而霍尔果斯站目前没有货运条件，计划将来发展成与哈萨克斯坦铁

路的换装点。 水定站在伊犁地区铁路货物运输市场上具有难以替代的重要地位，铁路专线运输与汽车相比，具有明显的具

有量大、运价低、周转快、到达集中、全天候运输、安全性能好的优势，并且水定站地处伊犁工矿大型企业中心点，距离霍尔果

斯口岸最近；同时经过乌鲁木齐铁路局批准可利煤炭物流公司独家拥有运输煤炭、矿产品、建材的经营权；本专用线又是精

伊霍铁路上唯一一条具备整列装卸条件的专用线，整列车皮为

５２

节，一次运输量为

３

，

１２０

吨。

精伊霍铁路开通之后，将会有大量的货物运输由公路转到铁路。根据铁道部签发的铁许准字（

２００８

）第

２６９

号《行政许可

决定书》，原则同意乌鲁木齐铁路局推荐的可利煤炭物流公司专用线运量和运输径路：即近期（

２０１２

年）年运量

１７０

万吨，其

中发送煤炭

６０

万吨、矿产品

１００

万吨，到达建材

１０

万吨；远期（

２０１７

年）年运量

３３０

万吨，其中发送煤炭

１２０

万吨，矿产品

１８０

万吨，到达建材

３０

万吨。发到货物主要通过精伊霍、兰新线运输。另外，从远期来看，原有通过霍尔果斯口岸出口的国内

货物是在乌鲁木齐火车站、奎屯火车站货场卸载后转公路运输，随着精伊霍铁路的贯通和本专用线的投入运营，大量的出口

货物也会随着改变卸载地到本专用线所在的货场，该专用线的货运量充足。

该公司将充分利用自身的独家运输煤炭、矿产品、建材的条件，以及精伊霍铁路整列（

５２

节车皮装卸）运输专用线，用上

述条件吸引货源到货，并在货场装卸货，保证运输的货源充足。 该公司将组建营销团队，针对伊犁河谷的大中型厂矿，企业

服务到家，组成一个稳定的货源网络。

综上所述，伊犁地区资源开发及铁路货运前景广阔，本专用线运输目的地经兰新线至全国各地，覆盖的货运服务范围可

以延伸至整个伊犁河谷的铁路整列货运的到发、装卸作业。 该项目的运力和运能都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项目的实施符

合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利于公司调整现有产业结构，培育和发展新的利润增长点，符合本公司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

１３．

税收政策

该项目属于西部地区新办交通企业，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

２００１

］

２０２

号），以及所得税暂行条例和所得税实施办法的规定，对在西部地区新办交通企业，上述项目业务收入占企

业总收入

７０％

以上的，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如下优惠政策：内资企业自开始生产经营之日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

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可利煤炭物流公司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及霍城县政府招商引资项目，该公司

正在积极向新疆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及霍城县政府争取公司成立头

５

年，减免企业所得税；后

５

年企业所得税减半的

优惠政策，目前正在申请办理之中。

１４．

项目财务评价

项目专线运量运力：近期

５

年运力为

１７０

万吨，运力远期为

３３０

万吨

／

年。 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资金。 按近期

５

年预计年

营业收入总额

６

，

９３６

万元、净利润总额

１

，

０６２

万元、投资利润率

１４％

、投资回收期

７．１４

年。

四、项目的风险与对策

（一）由于该公司经营范围中无仓储、装卸、车皮申请、货物监管等服务项目业务，项目存在公司服务及收费项目不确定

的风险。

公司将在铁路专用线项目中的货场项目建成后将向工商登记机关及铁路权力机关申请增加公司经营范围：仓储、装卸、

车皮申请、货物监管等项目。

（二）项目存在货运量不足及收费项目费率变动风险。

按照铁道部文件【铁路专用线、专用铁路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由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组织制定专用线的收费项

目和费率，收费项目的品种和费率的高低直接影响货物的流向、运输方式（汽运或铁路运输）和货运量和项目经济效益。 项

目运营将通过网络、政府引导、宣传并积极组织货源和寻找目标客户，完善服务，以增加货运量，努力降低收费项目和费率变

动及货运量不足的风险。

（三）项目根据实际运营需要，新增货物运输品种需报经权力机关批准。

项目运营将根据市场需要对新增货物运输品种积极向权力机关履行报批程序。

（四）项目目前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标的土地的受让还需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先征用后出让给标的公司，存在不确定的

风险。

公司在

３５％

项目资金到位后尽快协调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办理所用土地的受让手续。

（五）项目用地的地表砂质黄土具有湿陷性，项目存在施工的技术风险和增加开发成本的风险。

项目对用地将进一步查清湿陷情况，采取技术措施防范，并通过控制内部经营环节费用及增加货运量，努力降低因增加

开发成本引致的收益下降的风险。

五、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安排：由投资主体可利煤炭物流公司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二）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本项目实施是公司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利于公司在未来一

定时间内在伊犁地区的煤炭、矿产、建材、工业品及农副产品等货物运输及物流量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有利于公司产业结

构的调整和优化，不断培育和发展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对提高公司综合竞争能力、保证未来持续稳定发展也将会产生积极

的影响。

（三）本次投资后从长期来看将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在近五年内将增加公司负债

５

，

０００

万元左右并增加相应

的财务费用。

六、其他事项说明

１

、可利煤炭物流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合法拥有其名下的资产及对外投资，具备接受本次增资的主

体资格；合法拥有可利煤炭物流公司铁路专用线与国铁接轨许可证等资质；

２

、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在本次投资中并非铁路专用线取得人，无需具备铁路专用线特定的资质，亦无须符合行业准入

条件。

３

、公司本次由可利煤炭物流公司投资铁路专用线建设项目，不直接从事铁路物流配送业务业务，因此本公司不需要取

得相关铁路物流配送业务业务所需的资质条件。 可利煤炭物流公司已取得相关铁路物流配送业务业务所需的资质条件。

七、备查资料

１．

可利煤炭物流公司股东会决议

２．

新赛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

７

次会议决议

３．

可利煤炭物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审计报告》

４．

《霍城县可利煤炭配送有限公司精伊霍铁路水定站铁路专用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５．

由乌鲁木齐铁路局总工程师室签发的总技函（

２００７

）

８２

号《关于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售有限公司水定站专用线可行

性研究报告审查意见》；

６．

霍城县发展计划局签发的文件霍县计发（

２００７

）

１２０

号《关于对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售有限公司水定站专用线接轨

建设项目立项报告的批复》；

７．

伊犁州发改委签发的发改委产业（

２００９

）

２２

号发改立项文件；

８．

国家环保局签发的《国环评已字第

２４２６

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保局签发的新环自函（

２００８

）第

３４５

号文《关于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售有限公司水定站专用线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１０．

铁道部签发的铁许准字（

２００８

）第

２６９

号行政许可决定书；

１１．

铁道部

２００８

年签发《铁路专用线与国铁接轨许可证》；

１２．

乌鲁木齐铁路局签发的乌铁总函（

２００９

）

１２３

号《精伊霍接轨意见函》；

１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签发的新国土资预审字（

２００９

）

６６

号《关于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售有限公司水定站

专用线项目建设用地预审的意见》；

１４．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国土资源局伊州国土资函（

２００８

）

５１

号《关于对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售有限公司“水定站煤炭、

矿石铁路专用线用地的复函》；

１５．

与霍城县人民政府签订的《铁路专用线项目用地协议》；

１６．

伊犁哈萨可自治州公安局消防局文件伊州公消（

２００８

）

３４

号《关于同意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售有限公司水定站专

用线项目的初审意见》；

１７．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签发的伊州安监管函字（

２００８

）

０２

号《关于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售有限公

司水定站专用线接轨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备案的函》。

特此公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股票简称

：

新赛股份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５４０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２６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交易无风险；

●

本次新增关联方将造成公司与控股股东所属单位之间的未来关联交易事项增多；

●

过去

２４

个月公司与关联方发生了不同本次类型的的关联交易事项；

●

新疆艾比湖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以下简称“艾比湖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１５

，

３４４

，

４８６

股，占总股本的

４９．５４％

；

●

本次若干关交易事项为新的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损益及资产无实质性影响，亦不会造成同业竞争。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方及其关联关系

根据刊载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网站上《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新疆艾比湖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新增所属企业情况的公告》， 以及艾比湖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中国货

币网披露了《新疆艾比湖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艾比湖总公司由先前的

６

家所

属企业（含本公司）新增

１７

家至

２３

家企业，新增企业均属于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原有企业及

新增企业详见下表。

序号 单位名称 与公司的关系

是否属于新增

关联方

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八十一团 艾比湖总公司之全资企业 否

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八十七团 艾比湖总公司之全资企业 否

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八十八团 艾比湖总公司之全资企业 否

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八十九团 艾比湖总公司之全资企业 否

５．

农五师工程团 艾比湖总公司之全资企业 否

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电力公司 艾比湖总公司之全资企业 是

７．

博乐赛里木节水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艾比湖总公司之全资企业 是

８．

新疆金博种业中心 艾比湖总公司之全资企业 是

９．

阿拉山口亚欧大酒店 艾比湖总公司之全资企业 是

１０．

博州金赛牧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艾比湖总公司之全资企业 是

１１．

博乐农五师全新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艾比湖总公司之参股企业 是

１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生产资料公司

艾比湖总公司之全资企

业、持本公司

０．４％

股份

是

１３．

新疆北疆红提葡萄产业发展公司 艾比湖总公司之全资企业 是

１４．

农五师城建房地产开发公司 艾比湖总公司之全资企业 是

１５．

新疆艾比湖大酒店 艾比湖总公司之全资企业 是

１６．

农五师日杂茶畜综合公司 艾比湖总公司之全资企业 是

１７．

农五师五世酒业酿酒厂 艾比湖总公司之全资企业 是

１８．

新疆赛里木大酒店 艾比湖总公司之全资企业 是

１９．

博州赛里木畜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艾比湖总公司之全资企业 是

２０．

农五师《北疆开发报》报社印刷厂 艾比湖总公司之全资企业 是

２１．

农五师师直园艺生活服务公司 艾比湖总公司之全资企业 是

２２．

博乐赛里木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艾比湖总公司之全资企业 是

（二）本次交易的关联方

关联方企业情况简介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

关系

住所

法定代

表人姓

名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注册号

博乐赛里

木节水设

备有限责

任公司

艾比湖总

公司之全

资企业

博乐市

建设路

１１

号

刘江

主营灌溉设备生产、安装、维

修、销售、废旧塑料回收再生、

农膜生产、销售、塑料制品、木

塑制品生产、销售、经营本企

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

务等业务。

２

，

２００

万

元人民币

６５２７０１０３

００００１１５

新疆金博

种业中心

艾比湖总

公司之全

资企业

博乐市

红星路

１２１

号

牛金生 繁育、批发、零售

３

，

６６８

万

元人民币

６５２７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４３１

博乐赛里

木物资有

限责任公

司

艾比湖总

公司之全

资企业

博乐市

红星路

１７０

号

丛红跃

主营农林牧渔机械及配件、金

属材料、普通机械及配件、汽

车及配件、摩托车及配件、五

交化机电产品、标准件、轴承、

量具刃具、建材及装饰装潢材

料、农副产品（棉花除外）滴管

材料等业务。

１０８．７０

万

元人民币

６５２７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２５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农五师电

力公司

艾比湖总

公司之全

资企业

博乐市

民主路

５

号

肖海波

主营电力供应、住宿、火力、水

力发电、供热；以及粉煤粗灰、

细灰、炉渣的销售；输变电设

备、电气机械及器材、五交化、

建筑工程机械、建材的零售等

业务。

６

，

４４１

万

元人民币

６５２７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３７０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近期对新增关联方企业基本情况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后与本公司的交易事项进行了摸底，其中与有四家

关联方企业发生了交易事项，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按照公平、公开、公允及

市场化原则，公司与关联方艾比湖总公司所属博乐赛里木节水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新疆金博种业中心、博乐赛里木物资有

限责任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电力公司就若干关联事项分别签订了多为有价格没有数量或有数量没有价格的《棉

种购销协议书》、《工业品买卖合同》、《供用电合同》、《棉籽购销协议书》，主要为棉种、毛棉种、滴灌带、农用方管、自粘带、轴

承、电线、发电机总成、毛棉籽等购销业务。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就同一交易标的的关联交易达到

３０００

万元且占净资产

５％

以上。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７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

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７

人，董事长武宪章先生委托董事何伟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彭成武先生因故未参加本

次会议，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何伟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若干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的子项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武宪章、何伟、张亚

洲回避了表决，其表决权亦未计入有效表决票数；非关联董事均表决同意。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

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相关会议决议及公告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１

）国家和自治区有定价的，按此价格执行；（

２

）国家和自治区无定价的，但有市场价格的，按市场价

格执行；（

３

）既无（

１

）项又无（

２

）项价格的，按该服务项目的成本加适当的利润（利润率不高于

１０％

）作为定价的标准；（

４

）对于

提供综合服务，公司可采用协议价，但利润率不超过

１０％

。

（二）关联交易事项的主要内容

１．

农用生产资料采购

（

１

）公司授权所属分公司塔斯尔海分公司与新疆金博种业中心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签订了《棉种购销协议书》，协议约

定由公司购买金博种业中心金博

８１８

棉种

３５０

吨，其购买价格参照当期市场价格经双方确认后进行结算。 协议还就运输费

用、结算方式及争议解决等事项作了约定。

（

２

）公司授权所属分公司霍热分公司与新疆金博种业中心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协议约定由

公司购买金博种业中心毛棉种

１

，

０００

吨，其购买价格参照当期市场价格经双方确认后进行结算。协议还就运输费用、结算方

式及争议解决等事项作了约定。

（

３

）公司授权所属霍热分公司与博赛节水设备有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签订了《工业品

买卖合同》

２

份，合同分别约定由博赛节水设备有限公司提供滴灌带

５２２．４

万米和

１０

，

０００

万米给霍热分公司，单价均为

１

，

６８０

元

／

吨，合同金额分别为

８７７

，

６３２

元、

１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总金额为

１７

，

６７７

，

６３２

元，双方还就质量标准、供应与回收、运输、交货

方式、付款方式及争议解决和违约责任等事项作了约定。

（

４

）公司授权所属霍热分公司与博乐赛里木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８

月

１３

日、

８

月

１３

日、

８

月

２０

日、

８

月

２７

日、

１１

月

２

日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

６

份，合同约定标的物均为农资生产材料，包括农用方管、自粘带、轴承、

电线等。 合同金额分别为

７

，

０００

元、

６

，

３６０

元、

４３

，

３３０

元、

１１５

，

３９０．１０

元、

５７

，

８４９．４０

元、

３

，

８５０

元。 双方还就质量标准、交货方

式、结算方式、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方式等事项作了约定。

（

５

）公司授权所属霍热分公司与博乐赛里木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８

月

２４

日签订了《销售合同协议书》，合同约定

标的物为发电机总成。 合同金额为

１６

，

４００

元。 双方还就质量标准、交货方式、结算方式、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方式等事项作

了约定。

２．

电力供应

（

１

）公司授权所属塔斯尔海分公司、霍热分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新疆博乐新赛油脂有限公司、新疆新赛精纺有限公司、

新赛股份，分别与农五师电力公司签订了《供用电合同》。 合同及主要内容约定如下：

序号 用电单位

合同签 约

时间

合同主要内容

１．

本公司塔斯

尔海分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

提供农业用电（电价执行当地物价部门核准电价）结算价

格为

０．５０

元

／

度、工业用电结算价格为

０．５５

元

／

度，用电量

以实际抄表度数为准。分别采用每月

２１

日至

２５

日抄表，

当月电费在次月在

５

日前一次性交清的电费结算方式。

合同还就供电设施维护管理、约定事项、违约责任、供电

时间等事项做了约定。

２．

本公司霍热

分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同上

３．

新疆博乐新

奥油脂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提供工业用电（电价执行当地物价部门核准电价）结算价

格为

０．４７６

元

／

度，用电量以实际抄表度数为准。 分别采用

每月

２１

日至

２５

日抄表，当月电费在次月在

２０

日前一次

性交清的电费结算方式。合同还就供电设施维护管理、约

定事项、违约责任、供电时间等事项做了约定。

４．

新疆新赛精

纺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同上

５．

新赛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同上

３．

销售货物

（

１

）公司授权所属霍热分公司与新疆金博种业中心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签订了《工业品买卖合同》。由公司出售毛棉种

１０００

吨，销售价格参照当期市场价格结算。 合同还就质量标准、交货方式、运输方式、结算方式及检验标准等事项进行了约

定。

（

２

）公司授权所属塔斯尔海分公司与新疆金博种业中心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签订了《棉籽购销协议书》，出售毛棉籽

２

，

５００

吨，销售价格参照当期市场价格结算。 协议还就结算方式、争议解决等事项作了约定。

三、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交易事项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前的过往年度正常发生但不属于关联交易的事项，此后属于新

赛股份新增关联方引致的关联交易事项，亦属于公司经常性的、必要的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经营，有效地保证

了公司农业生产和食用油、棉纺生产的正常供给和经营保障，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股份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杨有陆、刘清军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７

次会议有关议题中的《公司关于若干关联交易

事项的议案》中的若干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和事前认可，发表以下意见：

若干关联交易事项中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新疆艾比湖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所属企业新疆金博种业中心、博赛节水设

备有限公司、博乐赛里木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农五师电力公司分别签订的《棉种购销协议书》、《工业品买卖合同》、《供用电合

同》、《棉籽购销协议书》，主要为棉种、毛棉种、滴灌带、农用方管、自粘带、轴承、电线、发电机总成、毛棉籽等购销业务，这些

交易事项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前的过往年度正常发生但不属于关联交易的事项， 此后属于新赛股份新增的关联交易事项，

亦属于公司经常性的、必要的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经营；各项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其定价

依据和政策符合市场化原则，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与关联交易事项有厉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

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中的子项议案的投票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要求；交易事项未损害公司

利益以及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

赖。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 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７

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７

次会议有关议题的独立意见

３．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

５

次会议决议

４．

相关合同及协议

１７

份

特此公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５４０

证券简称

：

新赛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２５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参股子公司追加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１

、投资标的名称：公司参股子公司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２

、投资金额和比例：二期投资增资项目金额为

１

，

６８０

万元人民币，占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二次增资后

注册资本的

２０％

。

３

、本次交易无风险；

４

、本次关交易事项为新的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损益及资产无实质性影响，亦不会造成同业竞争。

一、投资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由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新赛股份”）与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阿拉山口风电公司”）其他股东国电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新疆电力公司”）以及本公司控股股东

新疆艾比湖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下属全资企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电力公司（以下简称“农五师电力公司”） 拟签订

二期《增资扩股协议书》，在本公司参股子公司阿拉山口风电公司原注册资本

９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基础上增资

８

，

４００

万元，

本次增资后该公司注册资本将增至

１７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与国电新疆电力公司、农五师电力公司分别按所持阿拉山口

风电公司的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认缴新增注册资本，其中新赛股份认缴

１６８０

万元，累计出资

３５２０

万元，持有该公司

２０％

股

权，仍然为该公司参股股东。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参与阿拉山口风电公司增资的各方股东当事人除农五师电力公司外与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均无关联关系，农五师

电力公司为新赛股份关联企业，且为阿拉山口风电公司参股股东，故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７

次会议，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除本公司外其他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国电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该公司系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６

日设立，注册地址为新疆乌鲁木齐市西虹路

３５８

号，公司注

册资本为

７３

，

２３６

万元人民币，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６３９

，法人代表为张成龙。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及经营管

理；组织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电力业务相关的技术服务、信息咨询；一般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经营。 该公司持有阿拉山口

风电公司

７０％

股权，为阿拉山口风电公司控股股东。

（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电力公司

该公司系集发电、供电、供热、用电管理为一体的国有中型电力企业，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艾比湖农工商联合企业总

公司下属全资企业。 该公司于

１９８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设立，注册地址为新疆博乐市建设西路，公司注册资本为

６

，

４４１

万元人民

币，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２７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３

，法定代表人肖海波。 公司性质为国有独资公司。 主营业务：主营火力、水力发电及

供应；输变电设备的零售、安装供热。 该公司持有阿拉山口风电公司

１０％

股权。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由于阿拉山口风电公司股东之一农五师电力公司属于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艾比湖农工商联合企

业总公司下属企业，属于公司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投资标的公司为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参股子公司阿拉山口风电公司原注册资本

９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基础上增资

８

，

４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后该公司注册

资本将增至

１７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由公司与阿拉山口风电公司其他股东国电新疆电力公司及农五师电力公司拟签订二期《增

资扩股协议书》， 各方股东分别按所持阿拉山口风电公司的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其中新赛股份认缴

１６８０

万元，累计出资

３５２０

万元，持有该公司

２０％

股权，仍然为该公司参股股东。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增资资金用于阿拉山口风电公司的阿拉山口风电场后期建设项目。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发有限公司是由国电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疆建设兵团农五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电力公司三方共同出资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０

日设立，注册地址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阿拉山

口天山路西街

３

号，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５２７０００３５０００２８１

，法定代表人为刘惠奇。 公司注册资本为

９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该公司无对外投资情况。

２．

公司电力营业许可证（许可证编号：

１０３１４１０－０００７７

）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办理完毕。

３．

一期

４９．５ＭＷ

风电场项目投资及运行情况

一期

４９．５ＭＷ

风电场项目自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正式开工建设，并于

２００９

年末投入试运行，实际完成投资

４５３６０

万元（中介机

构正在进行工程决算），实际完成装机容量为

４９．５ＭＷ

， 共安装

３３

台

１５００ｋＷ

风机， 目前

３３

台发电机组试运行正常。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累计发电量为

８１４２．２０ ｋＷ

·

ｈ

，累计实现年营业收入

６

，

８１２．５５

万元，净利润

３

，

５４７．８４

万元。

４．

一期增资扩股情况

为积极参与新疆及公司周边包括再生能源及矿产资源在内的优势资源开发，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

３

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新赛股份关于投资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发有限公司增资项目的议案》及与阿拉山

口风电公司股东国电新疆电力公司、农五师国资公司以及农五师电力公司签订的一期《增资扩股协议书》，本公司与国电新

疆电力公司、 农五师电力公司分别以现金方式在阿拉山口风电公司原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基础上增至

９２００

万元

人民币，其中新赛股份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１

，

４４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３

次会议决议及《新赛股份对外投资

参股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发有限公司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通过新疆联合产权交易所获得新联产权鉴字第【

２０１０

】

０２７

号《产权交易鉴定证书》，公司与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所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以协议转让

方式并投资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受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

发有限公司

４．３５％

股权。 届时新赛股份累计对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发有限公司投资

１

，

８４０

万元，并持有该公司

２０％

股

权，与其他投资方共同开发建设和经营阿拉山口风电公司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阿拉山口口岸的风电场项目。

５

、国电阿拉山口风电公司在本次增资前的股权结构：国电新疆电力公司出资额

６

，

４４０

万元、占股权比例

７０％

，新赛股份

出资额

１

，

８４０

万元、占股权比例

２０％

，出资额

９２０

万元、占股权比例

１０％

。 该次增资的工商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６．

阿拉山口风电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资产负债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额 项 目 金额

流动资产合计

５

，

６０５．２５

流动负债合计

３０

，

３２２．１７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７４

，

０７５．７７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５

，

８０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３

，

５５８．８５

实收资本（股本）

１０

，

０４０．００

未分配利润

３

，

５１８．８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３

，

５５８．８５

资产总计

７９

，

６８１．０２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７９

，

６８１．０２

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累计

营业总收入

６

，

８１２．５５

营业总成本

３

，

２６４．７１

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３

，

５４７．８４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３

，

５４７．８４

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３

，

５４７．８４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

标的公司风电场项目情况

（一）风电场建设项目总体情况

阿拉山口风电公司“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项目”总体规划装机容量为

２００ＭＷ

。分四期建设，估算总投资约

２０

亿元。分

期开发，一期建设规模为

４９．５ＭＷ

， 二期建设规模为

４９．５ＭＷ

， 三期建设规模为

４９．５ＭＷ

， 四期建设规模为

５１．５ＭＷ

，以可研

设计为准。 以后根据阿拉山口风区规划连续分期开发阿拉山口风区风能资源。

（二）二期

４９．５ ＭＷ

风电项目情况

１

、建设方案与建设内容：阿拉山口风电公司“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项目”二期

４９．５ＭＷ

风电场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

自治州阿拉山口地区，距博乐市

７４ｋｍ

。 本期装机容量

４９．５ＭＷ

，

３３

台单机容量为

１

，

５００ｋＷ

风力发电机组，建设工期为

１２

个

月。 投入运行后，风电场年上网电量为

１１

，

１４３ｋＷ．ｈ

，年等效上网利用小时为

２２５１ｈ

。 本项目主要由风力发电机组、集电线路、

风电场内交通工程、

１１０ｋＶ

升压站工程扩建工程、施工辅助工程等组成。 建设工期为

１

年。

该项目已获得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发改能源【

２０１０

】

１１１０

号《关于国电新疆阿拉山口二期

４９．５

兆瓦风电项目核

准的批复》，项目符合《阿拉山口风区工程规划》的要求及自治区“十一五”风电发展规划目标。

２

、二期项目接入系统方案：二期

４９．５ＭＷ

风电场与一期工程共用

１１０ｋＶ

升压站，以

１１０ｋＶ

一级电压接入系统，接入方式

为将

１１０ｋＶ

兰阿线开口接入阿拉山口

２２０ｋＶ

升压站。

１１０ｋＶ

升压站及配套设施已在一期中建成。

３

、二期项目投资概算：项目总投资

４６

，

９９６

万元，其中风电场工程动态总投资

４６

，

８４６

万元，流动资金

１５０

万元。 本工程

项目动态总投资

４６

，

８４６

万元，其中，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投资

４０

，

９９２．４１

万元，建筑工程投资

２

，

３７２．６８

万元，其他费用为

２

，

３９９．５

万元，建设期利息

１

，

０８０．９２

万元。 本项目投资含增值税

５

，

３２２

万元，投资以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为主。

４

、资金来源：资本金和贷款投资比例：总投资的

２０％

为项目资本金，项目资本金由项目投资方自筹，其余总投资的

８０％

利用国内银行贷款。

５

、阿拉山口风电二期项目建设情况：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标的公司二期

４５．９ＭＷ

风电项目实际完成投资

４０

，

３７４

万

元，装机容量为

４９．５ ＭＷ

，该项目已全部完工，已进入

２４０

小时试运期。

６

、项目产品及设备工艺：发电机组采用

１

，

５００ｋＷ

变速恒频风力发电机组。主要工艺流程：即风能吹动叶轮，经过齿轮的

传动系统（变速箱），带动发电机发电产生电流。发电机的电流经初步升压后，进入风电场升压站，经升压后的电流送入电网，

供用户使用。 风力发电机的生产过程由计算机控制。

７

、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

２００１

］

１９８

号，对风力生产的电力实行按增值税应纳税额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为

８．５％

。 阿拉山口国税局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以（阿）国税减免备字【

２０１０

】年

１

号文同意阿拉山口风电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

３

年免征、

３

年减半征收的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

８

、入网电价情况：根据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发改能价【

２００９

】

２７９１

号《关于新疆华能托克逊白杨河风电场一期、

二期等风电项目上网电价的通知》，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一期、二期装机容量为

４９．５ＭＷ

项目上网电价（含税）执行

０．５８

元

／

千瓦时。

（三）二次增资扩股协议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１

、本《增资扩股协议书》由本公司（下称甲方）与国电新疆电力公司（下称乙方）及农五师电力公司（下称丙方）签订。

２

、增资：继阿拉山口风电公司一期增资扩股完成后，各方股东同意对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发有限公司进行二期增资

扩股，即在一期增资后的公司注册资本

９２００

万元的基础上新增注册资本

８

，

４００

万元，本次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

１７６００

万元，

本次各方股东按所持阿拉山口风电公司的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其中新赛股份认缴

１６８０

万元， 累计出资

３５２０

万元，持有该公司

２０％

股权，仍然为该公司参股股东；国电新疆电力公司认缴

５８８０

万元，累计出资

１２３２０

万元，仍然持有

该公司

７０％

股权，为该公司控股股东；农五师电力公司认缴

８４０

万元，累计出资

１７６０

万元，仍然持有该公司

１０％

股权。

本次增资前后阿拉山口风电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二期出

资额

本次增资后

出资额

占股权比

例

％

累计出资额 出资方式

占股权比

例

％

国电新疆电力公司

６

，

４４０ ７０ ５８８０ １２３２０

现金

７０

新赛股份

１

，

８４０ ２０ １６８０ ３５２０

现金

２０

农五师电力公司

９２０ １０ ８４０ １７６０

现金

１０

合计

９２００ １００ ８４００ １７６００ － １００

３

、认缴本次新增注册资本的出资股东应当在本次《增资协议书》生效后

１０

日内足额缴纳出资。

４

、 本次增资资金用于阿拉山口风电公司的阿拉山口风电场后期建设项目。 后期项目所需资金通过股东以其持股比例

认缴后期新增注册资本，不足部分通过企业向银行借款解决。

５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加盖公章，并经新赛股份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通过后生效。

６

、协议还应当就各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本协议书的变更、中止、解除及附则进行约定。

（四）项目投资效益估算

项目投资当年即可获得投资收益。 预计年上网电量

２２２８６０ ｋＷ

·

ｈ

、年平均发电销售收入总额

１１０７４２

万元（不含税价）、

项目资本金投资基准收益率

８％

、总投资收益率

４．６０％

、项目资本金净利润率

９．８５％

。 本公司年平均可获得项目资本金净利

润率

９．８５％＊２０％

的投资收益。

五、项目市场前景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项目的市场前景

风电场位于新疆电网的西北部末端， 属于新疆电网博州电网。 博州电网已与新疆主电网联网运行， 现已形成以皇宫

２２０ｋｖ

变电所为主力电源，以三北变、博乐中心变和达勒特变为主要结点的五角形主网架。 截止到

２００７

年底，博州电网总装

机容量

２２．５３ＭＷ

（不含农五师电网）。 农五师电网属自发独立运行的地区级电网，已形成阿卡尔群变、莫合泉变、艾比湖电厂

变、昆德仑变的

１１０ｋｖ

链式网架结构，电网总容量

５７．７９ＭＷ

。 按照博州地区经济发展和主要建设的重点项目，分区预测各区

域负荷水平，预计

２０１０

年博州地区用电负荷将达到

２７０ＭＷ

，

２０１５

年达到

５００ＭＷ

。预测年份用电负荷缺口量较大，本项目可

满足部分用电需求。

受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以来的国际宏观形势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趋缓，为有力拉动内需，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新

疆加大了对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力度，预计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保持高速发展，风电场建设、并网发电、风电设备制造等

领域成为投资热点；随着风电装机的国产化和发电规模化，其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可望再降，同时盈利能力也将随着技术的

逐渐成熟稳步提升。 由于阿拉山口风区风能蕴藏量及开发利用潜力巨大， 公司投资参股该项目的市场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本项目是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的产业，符合新疆、兵团能源规划。

（二）该关联交易的目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公司发展的客观需要，符合新赛股份发展战略的延伸和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公司积极参与新疆及

公司周边包括再生能源及矿产资源在内的优势资源开发，有利于公司调整现有产业结构，不断培育和发展新的利润增长点，

不断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可持续盈利能力，对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项目的风险与对策

１

、项目存在一定的政策低于预期或不确定性的风险

我国目前鼓励风电、水电等新能源或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但新能源政策扶持力度和出台时间有可能低于预期。

根据国家发改委、外交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第

３７

号令），项目在建设过程中

同步进行清洁发展机制（

ＣＤＭ

）项目的开发工作，以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保障项目建设和运营。

ＣＥＲｓ

（核证减排量）收

入将是项目收入的一个补充。 阿拉山口风电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申请

ＣＤＭ

并已获得国家发改委发改气候［

２００９

］

２６１６

号文批复，

按照批复指标，每年可减少

ＣＯ２

排放

１１

万

ｔ

，暂按照

１０．５５

欧元

／ｔ

计算，即每年收益

１１６０．５

万元。

２

、项目所用风能属于自然资源，具有周期性及不可预见性的特点，受风能大小不确定的限制，进而影响风电的正常运

行。

公司将积极联合气象站建立一套完整的气象资料，通过加强观测来比较全面地掌握每个时期或未来的气象走势，从而

在风能资源较好时实现设备的“零”故障，降低风资源带来的影响。

七、本次投资的授权与批准

第四届董事会第

７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投资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二期增资项目的议案》，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的议案，需报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会议决议及公告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新赛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

７

次会议决议

２

、阿拉山口风电公司关于二期

４９．５ＭＷ

风电场项目增资的股东会决议

３

、产权交易鉴证书（新联产权监字第

２０１０

号

０２７

）

４

、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二期

４９．５ＭＷ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５

、自治区发改委《关于国电新疆阿拉山口二期

４９．５

兆瓦风电项目核准的批复》

６

、阿拉山口风电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

７

、关于国电新疆阿拉山口二期

４９．５ＭＷ

风电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新环监建函［

２００９

］

１９１

号）

８

、阿拉山口风电公司第二次增资扩股协议书

９

、电力业务许可证（许可证编号：

１０３０４１０－０００７７

）

１０

、自治区建设厅《关于对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场项目选址的批复》（新建规函【

２００９

】

１５３

号）

１１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二期

４９．５ＭＷ

项目建设用地预审的批复》（新国土资预审字【

２００９

】

４９

号）

１２

、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二期

４９．５ＭＷ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新水办水保【

２００９

】

１０８

号）

１３

、新疆电力公司《国电公司阿拉山口风电二期

４９．５ＭＷ

风电场接入系统设计审查意见》（新电发【

２０１０

】

１１８

号）

１４

、税收减免登记备案告知书（国税减免备字［

２０１０

］年

１

号）

１５

、自治区发改委关于新疆华能托克逊白杨河风电场一期、二期等风电项目上网电价的通知（新发改能价［

２００９

］

２７９１

号）

特此公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５４０

股票简称

：

新赛股份 编号

：

２０１０－２０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

７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

７

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向各位董事以书面和邮件的形式发出，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

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７

人，董事长武宪章先生委托董事何伟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彭成武先生因故未参

加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何伟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逐项书面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刊载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网站上。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监事报酬及津贴的议案》

同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监事报酬及津贴标准如下：

１

、公司非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为

１

万元人民币；董事担任公司董事长的领取年度报酬

１２

万元，不再领取董事津贴；董事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领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报酬，不再领取董事津贴；在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单位或其实

际控制人及其所属企业任职且领薪的董事，不再领取董事津贴。

１

、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为

２

万元人民币。

１

、监事在公司任职的领取职务报酬，无监事津贴。

在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单位或其实际控制人及其所属企业任职且领薪的监事，无监事津贴；

上述情况除外的监事，公司给予

１

万元人民币的津贴。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同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年薪执行以下标准：

１

、公司总经理年薪标准为

１２

万元人民币。

２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年薪标准为

９．６

万元人民币。

按照经董事会确定的年薪报酬标准并依据对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考核结果，由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确定实际年薪报酬

增减发放数额。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新疆双陆矿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

为保证控股子公司新疆新赛双陆矿业有限公司计划总投资为

１８

，

８０３．０１

万元的

６０

万吨

／

年煤炭改扩建项目建设进度，

该公司本次计划筹措项目借款

１．３

亿元人民币，经与新疆双陆矿业有限公司对方股东伊犁第四师六十六团商定，由双方股

东按照原始的出资协议并按照各自所持的股权比例向新疆新赛双陆矿业有限公司提供筹措，同意由该控股子公司与本公

司及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由双陆矿业公司就煤矿

６０

万吨

／

年改扩建项目向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分

行申请期限为

５

年、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额度为

６

，

６３０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借款，同时本公司作为担保人按照所持双陆矿

业公司

５１％

股权比例对该项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６

年。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的《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公告》刊载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网站上。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送有限公司投资精伊霍铁路水定站铁路专用线接轨建设

项目方案》

同意《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送有限公司投资精伊霍铁路水定站铁路专用线接轨建设项目方案》，

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送有限公司拟投资实施“霍城县可利煤炭配送有限公司精伊霍铁路水定站铁路

专用线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７

，

５８６．４７

万元。 主要建设内容为：专用线线路全长

４１６５

米，货运场用地面积

５０７

亩，货运场

仓储等房屋建筑面积

５０

，

０００

平方米及相关设备和设施。建设工期为

１

年。专线运量运力：近期

５

年运力为

１７０

万吨，运力远

期为

３３０

万吨

／

年。 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资金。 预计近

５

年年营业收入总额

６

，

９３６

万元、净利润总额

１

，

０６２

万元、投资利润率

１４％

、投资回收期

７．１４

年。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的 《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精伊霍铁路水定站铁路专用线接轨建设项目的公告》 刊载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网站上。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送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控股子公司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实施 “精伊霍铁路水定站铁路专用线建设项目”， 计划总投资

７

，

５８６．４７

万元，同意由本公司向可利煤炭物流公司提供期限为

５

年、资金占用费为同档次的银行借款基准利率的借款，额度为

２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首先解决受让霍城县兰干乡人民政府土地面积为

５０７

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问题，同时由双方股东共同签署《股

权质押并托管协议》，自然人股东王刚将其持有的可利煤炭物流公司

４９％

的全部股权质押并委托新赛股份管理并代为行使

股东权力， 以规避新赛股份向可利煤炭物流公司提供借款的偿还风险； 剩余部分由可利煤炭物流公司在受让土地面积为

５０７

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后向银行抵押借款，缺口部分由可利煤炭物流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股权质押并托管协议》签署后

在可利煤炭物流公司注册地工商管理机构办理股权质押登记。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投资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二期增资扩股方案》的议案

同意《新赛股份关于投资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二期增资扩股方案》并与阿拉山口风电公司股东国电新

疆电力公司以及农五师电力公司签订二期《增资扩股协议书》，本公司参股子公司阿拉山口风电公司拟在原注册资本

９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基础上增资

８

，

４００

万元，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

１７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与国电新疆电力公司、农五师电力

公司分别按所持阿拉山口风电公司的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认缴新增注册资本，其中新赛股份认缴

１

，

６８０

万元，累计出资

３

，

５２０

万元，持有该公司

２０％

股权，仍然为该公司参股股东。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由于阿拉山口风电公司股

东之一农五师电力公司属于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艾比湖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下属企业，该投资事项属于关联交易。

本子项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武宪章、何伟、张亚洲、王忠敏回避了表决，其表决权亦未计入有效表决票数；非关联董事

均表决同意。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的《公司关于向参股子公司追加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刊载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网站上。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若干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１．

关于公司授权塔斯尔海分公司与新疆金博种业中心之间签订的《棉种购销协议书》；

本子项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武宪章、何伟、张亚洲、王忠敏回避了表决，其表决权亦未计入有效表决票数；非关联董事

均表决同意。

２．

关于公司授权霍热分公司与新疆金博种业中心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

本子项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武宪章、何伟、张亚洲、王忠敏回避了表决，其表决权亦未计入有效表决票数；非关联董事

均表决同意。

３．

关于公司授权霍热分公司与博乐赛里木节水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分别签订的

２

份《工业品买卖合同》；

本子项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武宪章、何伟、张亚洲、王忠敏回避了表决，其表决权亦未计入有效表决票数；非关联董事

均表决同意。

４．

关于公司授权霍热分公司与博乐赛里木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

６

份；

本子项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武宪章、何伟、张亚洲、王忠敏回避了表决，其表决权亦未计入有效表决票数；非关联董事

均表决同意。

５．

关于公司授权霍热分公司与博乐赛里木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协议书》；

本子项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武宪章、何伟、张亚洲、王忠敏回避了表决，其表决权亦未计入有效表决票数；非关联董事

均表决同意。

６．

关于公司与农五师电力公司之间签订的

５

万锭紧密纺精梳生产线《供用电合同》；

本子项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武宪章、何伟、张亚洲、王忠敏回避了表决，其表决权亦未计入有效表决票数；非关联董事

均表决同意。

７．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博乐新赛油脂有限公司与农五师电力公司之间签订的《供用电合同》；

本子项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武宪章、何伟、张亚洲、王忠敏回避了表决，其表决权亦未计入有效表决票数；非关联董事

均表决同意。

８．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新赛精纺有限公司与农五师电力公司之间签订的《供用电合同》；

本子项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武宪章、何伟、张亚洲、王忠敏回避了表决，其表决权亦未计入有效表决票数；非关联董事

均表决同意。

９．

关于公司授权塔斯尔海分公司与农五师电力公司之间签订的《供用电合同》；

本子项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武宪章、何伟、张亚洲、王忠敏回避了表决，其表决权亦未计入有效表决票数；非关联董事

均表决同意。

１０．

关于公司授权霍热分公司与农五师电力公司之间签订的《供用电合同》；

本子项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武宪章、何伟、张亚洲、王忠敏回避了表决，其表决权亦未计入有效表决票数；非关联董事

均表决同意。

１１．

关于公司授权霍热分公司与新疆金博种业中心之间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

本子项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武宪章、何伟、张亚洲、王忠敏回避了表决，其表决权亦未计入有效表决票数；非关联董事

均表决同意。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的《公司关联交易公告》刊载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网站上。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下事项：

１．

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２．

公司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监事报酬及津贴的议案

３．

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新疆双陆矿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

４．

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送有限公司投资精伊霍铁路水定站铁路专用线接轨建设项目方案

５．

公司关于若干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６．

公司关于投资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二期增资扩股方案的关联交易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附件：

１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

７

次会议有关议题的独立意见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第

７

次会议有关议题的独立意见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

为本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７

次会议有关议题，本着客观独立、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原则，发表以下独

立意见：

１．

公司关于投资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二期增资扩股方案的关联交易议案

我们就《公司公司关于投资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二期增资扩股方案的关联交易议案》中的交易事项进

行了认真核查和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意见：

同意《新赛股份关于投资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二期增资扩股方案》并与阿拉山口风电公司股东国电新

疆电力公司以及农五师电力公司签订二期《增资扩股协议书》，本公司参股子公司阿拉山口风电公司拟在原注册资本

９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基础上增资

８

，

４００

万元，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

１７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与国电新疆电力公司、农五师电力

公司分别按所持阿拉山口风电公司的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认缴新增注册资本，其中新赛股份认缴

１

，

６８０

万元，累计出资

３

，

５２０

万元，持有该公司

２０％

股权。 该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参与新能源投资建设，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决策和表决程序

合法，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与关联交易事项有厉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要求；交易事项未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２．

公司关于若干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我们就《公司关于若干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中的若干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和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意见：

若干关联交易事项中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新疆艾比湖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所属企业新疆金博种业中心、博赛节水设

备有限公司、博乐赛里木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农五师电力公司分别签订的《棉种购销协议书》、《工业品买卖合同》、《供用电合

同》、《棉籽购销协议书》，主要为棉种、毛棉种、滴灌带、农用方管、自粘带、轴承、电线、发电机总成、毛棉籽等购销业务，这些

交易事项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前的过往年度正常发生但不属于关联交易的事项， 此后属于新赛股份新增的关联交易事项，

亦属于公司经常性的、必要的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经营；各项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其定价

依据和政策符合市场化原则，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与关联交易事项有厉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

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中的子项议案的投票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要求；交易事项未损害公司

利益以及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

赖。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３．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项目借款提供担保

同意由控股子公司新疆新赛双陆矿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由双陆矿业

公司就煤矿

６０

万吨

／

年改扩建项目向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期限为

５

年、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额度为

６

，

６３０

万元

人民币的银行借款，同时本公司作为担保人按照所持双陆矿业公司

５１％

股权比例对该项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为

６

年。 公司提供担保的对象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上述担保行为有助于项目尽快建成，不会对公司的利益产

生损害和不利影响。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签字

：

杨有陆

、

刘清军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５４０

股票简称

：

新赛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２３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北京时间）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

会议召开地点：新疆博乐市红星路

１５８

号新赛股份三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方式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北京时间）在新疆博乐市红星路

１５８

号新赛股份三楼会议室以现场

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

决议事项

备注

１．

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是

２．

公司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监事报酬及津贴的议案 否

３．

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新疆双陆矿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担保的议案

否

４．

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投资精伊霍铁路水定站铁路专用线接轨建设项目方案

否

５．

公司关于若干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否

６．

公司关于投资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二期

增资扩股方案的关联交易议案

否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星期三）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及参加表决；

２．

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可书面授权委托他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出席（授权委托书附后） 并代其行使表决权；

３．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参会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至

１４

日

１０

：

００－１８

：

００

。

２．

登记需提交的有关手续：法人股股东代表需持股东证券帐户卡、最新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

证明书；自然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股东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出具的书面授权委

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委托人股东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

３．

登记方式：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需亲自到公司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外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办理登记手续的地点及部门：新疆博乐市红星路

１５８

号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５．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

入场。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办法

联系电话：

０９０９

—

２２６８１８９

；传 真：

０９０９

—

２２６８１６２

；邮 编：

８３３４００

。

联 系 人：王国军、岳伟

联系地址：新疆博乐市红星路

１５８

号新赛股份董事会办公室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７

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出席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格式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授 权 委 托 书

致：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股东代理人 先生（或女士）出席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股东代理人姓名 ，性别 ，民族 ，年 月 日 出生 ，身份证号码 。

（二） 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号码为 ， 截止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年 月 日， 持有新赛股份

股，股东代理人代表的股份数为 股。

（三）股东代理人享有表决权、发言权，并以股东大会要求的表决方式表决。

（四）股东代理人对已列入股东大会会议通知（或公告）审议的以下事项（或议案）投同意票（请列示议案名称）：

股东代理人对已列入股东大会会议通知（或公告）审议的以下事项（或议案）投反对票：（请列示议案名称）：

股东代理人对已列入股东大会会议通知（或公告）审议的以下事项（或议案）投弃权票（请列示议案名称）：

如果股东不做具体指示，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五）对列入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程序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选举监票人、审查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等，股东代理

人享有表决权。

（六）未经委托人书面同意，股东代理人不得转委托。

（七）本次委托授权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股东名称

／

姓名（签章）： 股东代理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股东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营业执照注册号：

持有股份种类：

委托签署日期：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５４０

证券简称

：

新赛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

—

２４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新疆新赛双陆矿业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为其担保金额：本次担保金额为

６

，

６３０

万元人民币，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７．５９ ％

；截止

公告日，本公司累计为其担保金额为

６

，

６３０

万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１４

，

８３０

万元人民币，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６．７１ ％

。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证控股子公司新疆新赛双陆矿业有限公司计划总投资为

１８

，

８０３．０１

万元的

６０

万吨

／

年煤炭改扩建项目建设进度，

该公司本次计划筹措项目借款

１．３

亿元人民币，经与新疆双陆矿业有限公司对方股东伊犁第四师六十六团商定，由双方股

东按照原始的出资协议并按照各自所持的股权比例向新疆新赛双陆矿业有限公司提供筹措，由该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及

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由双陆矿业公司就煤矿

６０

万吨

／

年改扩建项目向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

请期限为

５

年、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额度为

６

，

６３０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借款，同时本公司作为担保人按照所持双陆矿业公

司

５１％

股权比例对该项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６

年。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７

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

的议案》，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会议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二、被担保人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新疆新赛双陆矿业有限公司， 于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

２１

日设立，《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６５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１６７６

，注册地为新疆霍城县界梁子，法定代表人为孙小刚，注册资本为

３

，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煤炭生产、

销售。公司股权结构情况：新赛股份持有新疆新赛双陆矿业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伊犁农业第四师六十六团持有

４９％

股权。该

公司为新赛股份控股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６０７３．０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４９８．７４

万元（其中包括贷款总额

０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

负债总额

０

万元）、净资产

５５７４．３２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８．２１ ％

。 该公司项目尚在建设期间，无营业收入。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６

年；担保金额：

６

，

６３０

万元人民币；年利率：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由本公司作为担保人按照所持双陆矿业公司

５１％

股权比例对双陆矿业公司就煤矿

６０

万吨

／

年改扩建

项目向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期限为

５

年、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额度为

６

，

６３０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借款承担连带责

任担保支持，有利于为确保项目建设顺利实施，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该公司为财务状况稳定，资信良好，项目建成后具有

偿付债务的能力，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有关双陆矿业公司煤矿

６０

万吨

／

年改扩建项目投资决策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２６

次会议决议及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及公告分别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１４

，

８３０

万元、逾期担保累计金额为

０

万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７

次会议决议；

２．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

７

次会议有关议题的独立意见；

３．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４．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简称

：

新赛股份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５４０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２１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

５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

７

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以书面和邮

件的形式通知各位监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以现场会议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陆建生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公司关于投资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二期增资扩股方案的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认为： 本公司参股子公司阿拉山口风电公司拟在原注册资本

９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基础上增资

８

，

４００

万元，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

１７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与国电新疆电力公司、农五师电力公司分别按所持阿拉山口

风电公司的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认缴新增注册资本，其中新赛股份认缴

１

，

６８０

万元，累计出资

３

，

５２０

万元，持有该公司

２０％

股权。该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参与新能源投资建设，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与关联交易事项有厉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

规范要求；交易事项未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公司亦不

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新疆双陆矿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认为：由该控股子公司新疆新赛双陆矿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定《最

高额保证合同》，由双陆矿业公司就煤矿

６０

万吨

／

年改扩建项目向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期限为

５

年、同期银行贷款基

准利率、额度为

６

，

６３０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借款，同时本公司作为担保人按照所持双陆矿业公司

５１％

股权比例对该项借款承

担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６

年。 公司提供担保的对象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上述担保行为有助于项目尽快

建成，不会对公司的利益产生损害和不利影响。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若干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认为：基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实际需要，公司与控股股东新疆艾比湖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下

属新疆金博种业中心、博赛节水设备有限公司、博乐赛里木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农五师电力公司分别签订了有关辅助性生

产及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必要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包括《棉种购销协议书》、《工业品买卖合同》、《供用电合同》等，这些交

易事项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前的过往年度正常发生但不属于关联交易的事项， 此后属于新赛股份新增的关联交易事项，亦

属于公司经常性的、必要的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经营；各项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其定价依

据和政策符合市场化原则，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与关联交易事项有厉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

大会上对该议案中的子项议案的投票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要求；交易事项未损害公司利益

以及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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